附件1
《萍乡市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延伸服务网点

标准化管理办法》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目前，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延伸服务网点（下称“延伸服务网点”）数量不断增加，地域分布不断扩大，为加强对延伸服务网点的管理，切实保障征信信息安全，不断提升征信服务质量，有必要开展延伸服务网点的标准化管理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萍乡市中心支行根据相关法规、制度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起草了《萍乡市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延伸服务网点标准化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二、起草依据

《征信业管理条例》、《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业务管理暂行规定》、《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终端技术及及安全检测标准》、《江西省个人信用报告自助查询设备延伸服务管理办法》等。

三、主要内容

文件主要包括四大部分：

（一）总则，明确了延伸服务网点标准化管理的定义、目标和原则；

（二）标准化管理评价指标，明确“5E”评价指标，即环境管理（Environment）、便民服务（Expedience）、设备管理（Equipment）、宣传教育（Education）、内控管理（Enforcement），为延伸服务网点标准化管理明确具体、可操作的规则；

（三）标准化管理评定，细化了标准化管理的评分细则和等级划分标准，明确了等级评定的流程；

（四）评定结果运用，明确了评定结果的运用范围，以及对等级不达标网点的监管措施。

四、起草过程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对相关法规、制度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和进一步细化，同时深入调研了延伸服务网点管理中的各类问题，充分听取了各延伸服务网点的意见与建议，为延伸服务网点标准化管理提供了明确的、可操作的指标体系和管理规程。
